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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保监局： 为规范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工作，提高非现场监

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建立健全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体系，

我会研究制定了《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试行）》，现

印发给你们。请各保监局根据实际情况，在非现场监管工作

中组织试用，认真总结试行经验。 风险监测摘要、风险评估

摘要、分类监管摘要等非现场监管分析报告的具体报送要求

另行通知。 二00六年一月十日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规程(试

行)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寿险公司非现场监管工作，提

高非现场监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建立健全寿险公司非现场

监管体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公司管

理规定》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寿险

公司非现场监管是指监管部门在采集、分析、处理寿险公司

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监测、评估寿险公司风险状况，进行异

动预警和分类监管的过程。 本规程所称监管部门是指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本规程所称寿险公司包括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本规程所

称寿险公司法人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内经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

，并依法登记注册的人寿保险公司；本规程所称寿险公司分

支机构限于寿险公司法人机构依法设立的省级（含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分公司和地市级中心支公司。 外国寿险公司分



公司视为寿险公司法人机构。 第三条 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

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风险监管原则。实施非现场监管工

作应以风险监管为核心，持续识别、监测、评估寿险公司的

风险，进行异动预警和分类监管，促进寿险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 （二）法人监管原则。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应以寿险公

司法人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强化法人责任，将分支机构非

现场监管结果纳入法人机构非现场监管体系。 （三）审慎监

管原则。实施非现场监管工作应有效监测和评估寿险公司存

在的风险，审慎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